
 

 

 

 

湖北省建筑业协会文件 
 

鄂建协〔2021〕33 号 

 

 

关于开展 2021 年度湖北省建筑施工企业信

用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建筑业协会，各会员单位

（含分会）： 

为贯彻落实国家信用体系建设要求，提升行业自律水

平，持续推进企业诚信建设，营造“诚实守信、依法经营”

的良好氛围，促进湖北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湖北省建筑业协

会决定开展 2021 年湖北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评对象 



1.首次参评：凡符合《湖北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管

理办法》（简称《办法》）申报条件的会员企业，均可申请进

行信用等级评价。 

2.年审：2019 年度、2020 年度取得我会授予的信用评

价等级的企业。 

二、工作安排 

首次参评及年审企业须于 8月 15日前完成申报。 

三、申报办法 

1.首次参评的会员企业自愿申报，市（州）会员企业由

市（州）建筑业协会审查推荐，中央在鄂、省直会员企业直

接向湖北省建筑业协会申报。 

2.所有参评企业需进行网上资料填报，填报时登录湖北

省建筑业协会网（网址：www.hbjzxh.org.cn），点击协会工

作中的“信用评价”进入“湖北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体系建

设平台”，登录用户名、密码（用户需注册账号）。根据企业

情况在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页面上提交信用评价申报材

料。 

3.首次参评企业需填报基础资料、信用承诺，并上传相

关附件材料（三项缺一不可，否则系统不能通过）。年审企

业在信用评价系统填报基础资料即可。 

4.首次参评企业在完成网上资料填报的同时，还须将基

础资料、信用承诺和相关附件材料装订成册，加盖公章后向



推荐单位（推荐单位名单附后）提出申请。各推荐单位受理

企业申请后，应严格按照《办法》的规定进行审核，登录网

上平台提交审核结果，并于 8 月 20 日前将推荐函及纸质资

料报送我会。 

四、信用评价结果公布及授牌推介 

信用评价结果将上传至信用中国（湖北）及相关网站，

并适时进行授牌推介。 

五、相关要求 

信用评价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政策性强，关注度高，

参加评价的企业必须客观、真实、完整地填报信息，严禁弄

虚作假、谎报成绩；各推荐单位应认真做好申报受理等工作，

切实对企业负责；信用评价指导委员会将进一步加强工作指

导，实施全程监督，确保评价工作规范有序。 

凡逾期未参加年审的企业，年审结果为不合格，连续两

年年审不合格的，做降级处理。 

六、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黄瑰丽  罗文敏 

联系电话：027-87362225 

联系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12 号建设大厦 A 座 8

楼 804室 

网    址：www.hbjzxh.org.cn（湖北省建筑业协会网） 

 



附件： 

1、湖北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2020 年修

订版） 

2、湖北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推荐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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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北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 

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行业自律，推进企业诚信建设，营造“诚

实守信、依法经营”的良好氛围，促进湖北建筑业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根据《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湖

北省行业协会商会综合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文件精神

及行业主管部门对信用评价的相关要求，特制订此办法。 

第二条  信用评价工作是行业自律行为，遵循为企业和

社会服务、非营利和自愿、公开、公平的原则。 

第三条  信用评价结果可以作为建筑市场相关企业进

行行政许可、市场准入、资质和资格管理、投标资格审查、

工程担保与保险、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重点扶持优势企业

和行业评优评奖的依据之一。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从事建筑活动的湖北省建筑业

协会会员企业（含分会）。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职责 

 

第五条 湖北省建筑业协会成立“湖北省建筑施工企业

信用评价工作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指导委员会”），下

设信用评价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室。 

第六条  主要职责 

（一）指导委员会原则上由相关领导及会长、副会长组

成，职责包括贯彻执行国家和湖北省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有

关方针政策、监督和检查施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对企

业信用等级进行审定等。 

（二）工作委员会原则上由相关专家及各市州协会相关

负责人组成，职责包括负责施工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和信用评

价的技术工作、组织专家评审及审定信用评价报告，确定信

用等级等。 

（三）办公室职责包括负责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和信用评

价的日常工作、受理复审、受理申投诉、发布企业信用评价

结果、制发信用等级证书及标牌等。 

 

第三章  评价内容、方法和等级 

 

第七条  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工作是对申报企业的

履约能力和诚信意愿进行综合评价。信用评价结果用百分制



表示，其中价值观 9 分、经营能力 36 分、财务能力 16 分、

管理能力 19 分、社会责任及信用记录 20分。 

第八条  信用评价等级分为 AAA、AA、A、B 四级。每10

分为一个级差，高于80分为最高级，对应的等级为 AAA级，

依此类推。 

各信用等级分值和信用状况特征如下表： 

 

信用等级 分值区间 信用状况特征 

AAA 

信用等级良好 
≥80 

企业经营状况很好，信用记录优秀，发展前景

很广阔，对履行相关经济和社会责任能够提供

很强的安全保障，不确定因素对其经营和发展

的影响最小。 

AA 

信用等级好 
≥70＜80 

企业经营状况较好，信用记录良好，发展前景

广阔，对履行相关经济和社会责任能够提供强

的安全保障，不确定因素对其经营和发展的影

响很小。 

A 

信用等级较好 
≥60＜70 

企业经营状况较好，信用记录良好，发展前景

较广阔，对履行相关经济和社会责任能够提供

较强的安全保障，不确定因素对其经营和发展

的影响较小。 

B 

信用等级一般 
≥50＜60 

企业经营状况正常，发展前景较广阔，无不良

信用记录，但履行相关经济和社会责任的能力

一般，目前对对合同的履行尚属适当，但未来

经营和发展易受内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履

约能力会产生波动。 

 



第四章  评价条件和程序 

 

第九条  近三年内未发生过较大以上（含较大）安全事

故的施工企业方可申请信用评价。 

第十条  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实行“标准统一、自行

申报、专家考评、统一公示”的管理原则，接受政府指导和

舆论监督。具体程序如下： 

企业申报：申报企业可在湖北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体系

建设平台注册后，根据企业情况在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页

面上提交信用评价申报材料。 

初步审查：信用评价办公室收到企业的申请书后，对申

请信用评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初步审查。 

专家评审：信用评价工作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综合评

审。 

审定公示：指导委员会根据信用评价工作委员会的综合

评审意见，审定申报企业信用等级。信用评价结果在网上公

示，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7个工作日），在公示期间，评价

对象或公众对评价结果没有异议，则评价结果为首次评价的

最终信用等级。评价对象或公众对评价结果有异议，且在公

示期间内向指导委员会提出申诉的，应提供相关材料，由指

导委员会酌情处置或组织复审。 

指导委员会受理复审后，根据补充的材料，按照标准重



新评价，复审结果为首次评价的最终信用等级，复审仅限一

次。 

评价结果发布：信用等级最终确定后，指导委员会应根

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将评价结果在评价机构网站、

指定的公共媒体上对外发布，内容包括评价对象名称、信用

等级、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有效期（生效日期和截止日

期）、评价机构名称等，并向受评企业颁发标牌和信用等级

证书，标牌和证书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三年。 

信息存档：信用评价办公室将评价对象的原始资料、评

价过程中文字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并存档。 

 

第五章 动态管理 

 

第十一条   动态管理自首次信用评价等级公布之日起

进行，分为定期动态评价和不定期动态评价两部分。 

第十二条   定期动态评价又可称为“年审”，具体时间

为首次信用评价等级公布之日起第二年及第三年；受评企业

应在定期动态评价（年审）日期前按照相关要求向信用评价

办公室提供资料，收到受评企业提供的资料后，信用评价工

作委员会进行分析。若没有发现任何足以影响现有信用等级

的情况，由信用评价工作委员会出具年审报告，经指导委员

会审定通过后发布年审合格通知；若信用评价工作委员会发



现受评企业的内外部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至于现有信用

等级需要进行调整，则应及时向指导委员会提交年审报告与

处理意见，由指导委员会决定是否调整受评企业的信用等

级。 

第十三条   不定期动态评价，信用评价办公室应随时

关注与受评企业有关的行业动态和其他公开信息。一旦发现

影响受评企业信用等级的重大变化，应及时与受评企业联

系，核实相关信息，若受评企业对发生的重大变化不做解释，

信用评价办公室应将情况及时通报指导委员会，讨论决定处

理意见。如指导委员会决定重新评价，则由信用评价工作委

员会根据公开信息组织评价。 

 

第六章  复评 

 

第十四条    施工企业信用评价等级有效期限为三

年。企业因为改制、并购、重组等重大原因须延缓复评的，

经向指导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经同意后，可适当延迟参与

信用复评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一年。 

第十五条    复评企业在规定时限内无故拒绝参加复

评，其前次已获信用等级有效期满后等级自动失效。再次进

行信用评价时，按照初次参加信用评价办法及流程进行。 

第十六条   受评企业在信用等级有效期满前，应向信



用评价办公室提出复评申请，并按照信用评价复评资料清单

提供资料。 

第十七条   复评企业按照信用等级评审、公示、发布、

信息存档流程进行。 

 

第七章  晋级 

 

第十八条   具备晋级条件的企业，信用等级在有效期

内，可在下一年度提出申请，按照初次参评程序重新核定等

级；信用等级效期满，按照初次参加信用评价办法及流程进

行。 

 

第八章 评价管理 

 

第十九条   具备资质的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应充分发

挥对协会信用评价工作的大数据支撑作用。会员企业应高度

重视并积极参与行业信用评价工作，努力提升企业信用管理

水平。信用评价指导委员会、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和会员企

业在行业信用评价工作中应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着力营造参

与各方相互监督、共同促进的社会共治局面。 

第二十条  参与信用评价的专业人员，应参加由协会统

一组织的学习培训，并登记备案。 



第二十一条  参与信用评定的相关人员在履行职责时，

要本着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秉公办事，廉洁自律，

不得泄露参评企业的商业秘密。对在评定工作中发生违规行

为的，视其严重程度给予警告或取消资格，直至追究有关责

任。 

第二十二条  对已进行信用评价的企业，在证书有效期

内，因申报材料虚假不实，严重影响信用评级的，经调查核

实，可取消其信用等级。 

第二十三条  参加信用评价的企业，不得有行贿、送礼、

隐瞒、弄虚作假等行为。如发现企业有上述行为的，取消其

参评资格，对已获得信用等级的，可取消其信用等级。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湖北省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 2        

 

湖北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评价推荐单位名单 

 

1. 武汉建筑业协会 

2. 黄石市建筑业协会 

3. 十堰市建筑业协会 

4. 宜昌市建筑业协会 

5.襄阳市建筑业协会 

6.鄂州市建筑业协会 

7.荆门市建筑业协会 

8.孝感市建筑业协会 

9.荆州市建筑业协会 

10.黄冈市建筑业协会 

11.咸宁市建筑业协会 

12.随州市建筑业协会 

13.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筑业协会 

14.天门市建筑业协会 

15.潜江市建筑业协会 

16.仙桃市建筑业协会 

17.神龙架林区建筑业协会 

 


